[bookmark: _GoBack]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贯彻落实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序号36）
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根据《第十四师昆玉市贯彻落实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序号36）已完成整改，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一、整改任务
师市至今尚未编制防沙治沙规划，团场也未按师市防沙治沙目标责任书要求科学编制防沙治沙规划。师市新建防护林管护不到位，成活率低。
二、整改时限
2025年度12月底
三、整改目标
2025年完成师团两级防沙治沙规划；2024年完成重度和中度人工防护林退化整改，2025年底前完成师市人工防护林退化修复，并巩固全部人工防护林整改成果。
四、整改措施及整改落实情况
整改措施一：由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对接兵团林业和草原局，将防沙治沙规划编制费用纳入2024年度财政预算，选取第三方规划编制单位制定师市防沙治沙规划。
整改完成情况：申请师市本级资金48万元，选取第三方单位编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经师市2024年第18次行政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于2024年12月26日由师市相关部门联合印发。按照师市防沙治沙规划要求，各团场分别编制了团场防沙治沙规划实施方案（2021—2030年），2025年8月22日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各团场赴兵团林草局，统一对各团场防沙治沙规划实施方案进行专家评审，2025年9月由各团场分别印发实施。
整改措施二：各团场（镇）、相关部门切实将提高师市防护林成活率指标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健全制度规范，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人工防护林管理，强化师、团、连林长责任，确保林木管护责任到人，强化林长履职尽责，严格落实林长巡察制度。
整改完成情况：各团场将退化林修复情况纳入到年度工作中。2023年9月13日师市全面推行林长制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印发〈第十四师昆玉市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工防护林建设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明确了各团场作为人工防护林管护责任主体，要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管护责任，履行管护义务；同时按照师市生态建设要求，明确了师市各职能部门职责，统筹做好人工防护林发展、建设、保护、考核等相关工作。2023年9月25日全面推行林长制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印发〈第十四师昆玉市人工防护林退化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方案包括修复的基本原则、目标任务、退化原因、整改措施、工作要求、完成时限。按照师市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要求，各级林长严格落实林长制巡林制度。
整改措施三：按照《关于印发〈第十四师昆玉市人工防护林退化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师市林领发〔2023〕1号）要求，实行退化林修复调度制度，全面掌握退化林修复工作动态，同时将必要数据与生态环境局共享。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退化林修复整改工作纳入师市林长制考核，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将整改情况作为年底林长制考核和团场党政领导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整改完成情况：2022年向师市生态环境局发送两次退化林修复进展情况报告，2023年向各团场发送《关于报送人工防护林退化修复项目文本的函》《关于报送2023年秋植工作中完成人工防护林重度退化修复任务的函》；2024年—2025年开展退化林工作调度会10次；按照《第十四师昆玉市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联席会议制度》要求，2025年以来，我局每月形成《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兵团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清单化调度报告》，将退化林修复整改情况、落实情况、修复进度与师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对接；将退化林修复情况纳入到2022年、2023年、2024年林长制年度考核中，考核指标包括师市退化林修复实施方案，年度修复任务计划、完成情况、退化林修复档案（含年度矢量数据库）、修复措施等。
整改措施四：师市退化林修复任务6.5252万亩，2022年已修复1.1235万亩，剩余退化林修复任务分3年完成，2023年底完成重度修复0.249万亩、2024年底完成重度和中度修复1.008万亩、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6.5252万亩修复任务。
整改完成情况：2024年9月国家标准《退化林修复技术规程》正式发布，退化程度由原三类（轻度、中度、重度）调整分为两类（一般、重度），退化林区域分布布局和认定均发生重大变更调整变化，一般退化修复任务6.2760万亩，重度退化修复任务0.2492万亩，2022年完成1.1034万亩修复任务，2023年完成0.8213万亩修复任务，2024年完成2.8万亩修复任务，2025年全部完成修复任务。2025年6月兵团林草局和交通运输局组成验收小组赴师市对退化林修复成果进行初步验收，内业验收对师市、团场档案资料进行核查，经查整改台账资料齐全；外业验收对图斑开展抽查验收，抽查图斑406个，抽查面积7316.81亩，占总面积的11.21%，初步验收通过。
整改措施五：通过申报项目，争取上级资金，2024年争取“三北工程六期规划”政策支持，相关部门和团场积极对接上级部门，通过科学谋划申报2024年和田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等项目。同时，结合师市实际，申请专项资金，加快推进整改进度。
整改完成情况：一是2023年以来，师市谋划实施“三北”工程项目2个，总投资7989万元。实施和田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2024—2026年）总投资3792万元，新建人工防护林2.0129万亩。2024年，实施项目一期，总投资1311万元，新建人工防护林0.5455万亩；2025年实施项目二期，总投资2058万元，新建人工防护林1.0707万亩，三期2026年实施。实施“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总投资4197万元，修复退化林4.6万亩、退化草原2万亩；二是师市自筹资金2984万元，谋划师市“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水利配套、和田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二期）水利配套工程，新建林床供水管网188公里，输水渠道11公里。
整改措施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师市各行业部门梳理田间防护林、生态林、道路林相关补助资金，按照“统筹安排、用途不变、优势互补、各负其责”的原则，申报争取各类专项资金用于防护林管护，切实提高师市防护林成活率。
整改完成情况：2022年至2024年，师市共投入人工防护林管护各项资金1.13亿元（人工防护管护资金4598万元，三北工程修复项目资金4197万元，师市配套人工防护林灌溉水利设施资金2469万元），专项用于师市辖区内人工防护林灌水、除草、修剪及林床修复、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公示时间：2025年9月12日至9月25日，共10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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